
各機關主（會）計單位審核經費報支案件退件以一次為原則 

(原行政院主計處 96.2.1處會三字第 0960000691號函) 

為解決各機關(構)學校經費報支審核時間過久、退件次數頻繁等情事，請會計單

位協助承辦經費報支作業人員熟悉法令規定、瞭解經費報支程序，以減少錯誤發

生。為加速經費報支時效，各機關主(會)計在審核經費報支案件時，倘發現原始

憑證不符會計法等相關規定，應將所有錯誤、疏漏一併告知被審核單位。每一案

件會計部門退件以一次為原則，不宜重複退件，但原退件事由未獲更(補)正者不

在此限。 


